
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收购、兼并办理流程和措施公示

根据《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支持

和鼓励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泉市监联发〔2019〕

19 号）精神，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收购、兼并其它药品零售企业，

或药品零售企业发起组建新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原被收购、

兼并或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到行政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

办理分支机构设立登记，并办理原企业的注销登记。现就药品

零售连锁企业收购、兼并办理流程和措施公示如下：

一、申请流程

符合条件的被收购、兼并（以下统称收购变更）的或发起

药品零售企业（以下统称发起变更）作为连锁企业分支机构的

应当按照以下流程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变更：

1、办理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

2、凭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提出《药品经营许可证》变

更申请（除《药品经营许可证》登载的企业名称可变动外，其

他事项不能同时变更）；

3、《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后，企业应在 1 个月内将原被

收购、兼并或发起药品零售企业的《营业执照》注销，并将注

销情况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室报备。

二、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申请书需要同时加盖



新的药品连锁企业总部和原被收购、兼并或原发起药品零售企

业的公章）；

2、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电子证照库或福建市场监管

一体化平台调用）；

3、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收购（兼并）药品零售企业或药品经

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电子证照库或福建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

调用）；

4、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目录；

5、收购（兼并）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声明

（附件 3）或药品零售企业发起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声明（附件

4）；

6、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出具的收购、兼并合同或药品经营企

业发起组建新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协议；

7、《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8、委托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

三、工作措施

1、收购变更、发起变更的变更流程按照药品零售企业经营

许可证变更（注册地址、仓库地址、扩大经营范围）的流程办

理，在该变更项目下面增设子项“收购变更、发起变更”小项。

2、许可工作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应重新核发《药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并在原被收购、兼并或发起药品零售企业

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上记录变更的内容和时间。变更后

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与原被收购、兼并或发起药品



零售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一致。

3、连锁企业未在《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后的 1个月内办

理原被收购、兼并或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营业执照》的注销

并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室报备的，属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应当督促企业办理注销登记，

并加强对该药品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从严监管。同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对该企业

的其他许可事项进行限制办理。



附件 1

处方药销售登记表

购药时间 药品名称 批号 数量 顾客姓名 联系方式
质量负责人

确认（签名）



附件 2

审批流程单

一、申请流程

符合条件的被收购、兼并（以下统称收购变更）的或发起

药品零售企业（以下统称发起变更）作为连锁企业分支机构的

应当按照以下流程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变更：

1、办理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

2、凭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提出《药品经营许可证》变

更申请（除《药品经营许可证》登载的企业名称可变动外，其

他事项不能同时变更）；

3、《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后，企业应在 1 个月内将原被

收购、兼并或发起药品零售企业的《营业执照》注销，并将注

销情况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室报备。

二、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申请书需要同时加盖

新的药品连锁企业总部和原被收购、兼并或原发起药品零售企

业的公章）；

2、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电子证照库或福建市场监管

一体化平台调用）；

3、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收购（兼并）药品零售企业或药品经

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电子证照库或福建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

调用）；

4、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目录；



5、收购（兼并）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声明

（附件 3）或药品零售企业发起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声明（附件

4）；

6、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出具的收购、兼并合同或药品经营企

业发起组建新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协议；

7、《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8、委托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

三、工作措施

1、收购变更、发起变更的变更流程按照药品零售企业经营

许可证变更（注册地址、仓库地址、扩大经营范围）的流程办

理，在该变更项目下面增设子项“收购变更、发起变更”小项。

2、许可工作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应重新核发《药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并在原被收购、兼并或发起药品零售企业

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上记录变更的内容和时间。变更后

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与原被收购、兼并或发起药品

零售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一致。

3、连锁企业未在《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后的 1个月内办

理原被收购、兼并或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营业执照》的注销

并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室报备的，属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应当督促企业办理注销登记，

并加强对该药品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从严监管。同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对该企业

的其他许可事项进行限制办理。



附件 3

收购（兼并）药品零售企业的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声明

本公司已收购（兼并） 作为我司的分

支机构，分支机构的企业名称为 。该分

支机构的实际经营地址、许可条件未发生变化，与原被收购（兼

并）企业一致，未发生变化。特此声明，如有虚假，我司愿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

本公司承诺在原被收购（兼并）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经

营许可证》变更成本公司分支机构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后，

原被收购药品零售企业的《营业执照》应当在 1 个月内到原登

记机关办理注销，并将注销情况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

管股（科）室报备。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药品零售企业发起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声明

兹有 等 家药品零

售企业发起成立药品零售连锁企 。药品连

锁企业成立后， 等 家原发

起药品零售企业均作为本公司的分支机构（填写《变更前后企

业名称对照表》）。分支机构的实际经营地址、许可条件未发生

变化，与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一致，未发生变化。特此声明，

如有虚假，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本公司承诺在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变更成本公司分支机构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后，原发起药品

零售企业的《营业执照》应当在 1 个月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

销，并将注销情况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股（科）室

报备。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变更前后企业名称对照表

备注：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名称应与申请药品零售连锁总部时的发起门店的企业名称一致。

序

号

原发起药品零售企业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药品零售企业

分支机构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